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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政字〔2022〕89号 签发人：冯炳涛

淄川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21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

审计情况审议意见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

区人大常委会：

现将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关于淄川区2021

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意

见，整改情况报告如下：

一、整改工作总体情况

2022 年 9 月，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

议了《关于淄川区 2021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

的审计工作报告》，并就加强整改工作、加大审计监督力度、进

一步规范财政管理提出了审议意见。区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召开

全区审计整改工作会议，对审计整改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要求各

部门单位牢固树立整改“一盘棋思想”，强化责任落实，加强整改

统筹，做好跟踪问效，确保高标准、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审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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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任务。各部门按照区政府部署，认真落实整改要求，纠正存在

问题，强化责任追究，积极采纳审计意见和建议，建立健全制度，

加强和改进财政财务管理，从严从实、从快从细抓好整改落实。

二、财政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年初预算收支编制不完整的问题。2022 年，区

财政局启动预算一体化管理改革，在全区预算单位中启用全省统

一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目前已按规定将政府全部收支纳入预算

管理。

（二）关于项目库在预算管理中缺乏约束和支撑作用的问

题。自 2022年度开始，区财政局所有支出均列为项目，所有项

目均已纳入项目库管理，在一体化系统中实现从预算到支付的全

程管控。

（三）关于资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的问题。区财政局印发《关

于设立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网上虚拟公物仓”的通知》（川财字

〔2022〕62号），对原公物仓管理办法进行了修改完善，已启动

“网上虚拟公物仓”，进一步规范公物仓运行，有效推进我区国有

资产共享共用。

（四）关于国有资本投资收益收缴不及时的问题。区财政

局已将收益 200万元全部收缴入库。

（五）关于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不完整的问题。要求相关

部门单位在编报部门财务报告时，严格按照相关财政财务管理制

度及会计制度规定，全面清查核实单位的资产负债。目前，各部

门单位在编制 2021年度财务报告时，均按要求进行了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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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存在问题的整改情况

（一）关于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方面的问题

关于“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管理不严格问题。区教体

局、区农业农村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局“三公”

经费支出严格以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确

保“三公”经费、会议费和培训费等压减到位；严格执行相关制度

规定，加强会议费结算管理；严格执行公务接待管理办法，公务

接待活动费用实行“一次一结”制度；严格按照我区公务用车租赁

相关规定，开展公务用车租赁。

（二）关于预算管理方面的问题

关于 3个单位预算编制不完整，部分资金未纳入预算管理问

题（涉及金额 1699.63 万元），督促指导区教体局、区卫健局、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严格按照要求编报预算，将所有收入支出全部

列入预算。关于 2个单位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未编制政府采购预算

问题，督促指导区财政局、区卫健局严格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相关

规定，规范预算管理，及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关于 2个单位预

算缺乏约束性问题（涉及金额 14万元），督促指导区金融监管局、

区农业农村局加强预算管理，科学编制预算，减少预决算差异。

关于未公开政府购买服务信息问题，督促区农业农村局按要求及

时公开。

（三）关于预算执行和财政决算编制方面的问题

关于区卫健局滞留专项资金问题（涉及 465.60万元）。目前，

已拨付 237.84 万元，督促相关下属单位尽快拨付剩余款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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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 个单位在专项资金中列支费用问题（涉及 16.87 万元），督

促指导区农业农村局、区金融监管局严格按照项目资金核算范围

进行列支。关于 3个单位结余资金管理不规范，未及时上缴及坐

支资金问题（涉及 18.29 万元），区卫健局、区农业农村局、区

退役军人事务局已将资金交回区财政。

关于 6个单位决算草案编制不真实、不完整问题，督促指导

区水利局、区交通局、区教体局、区财政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严格往来款项管理，及时清理往来资金，做到收支真实，决算数

额准确；区财政部门加强对区卫健局、区交通局的指导，理顺项

目预算与决算口径，做到预决算口径一致。

（四）关于国有资产管理方面的问题

关于 5个单位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问题，区交通局、区水利

局、区卫健局、区财政局、区金融监管局规范了台账登记、资产

盘点等日常管理，按资产管理规定及时进行会计核算，对报废资

产办理了核销手续。

（五）关于资金绩效管理方面的问题

关于 3个单位项目绩效评价结果质量不高问题，区教体局、

卫健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自 2022年起，按照要求对项目资金

进行了梳理，进一步完善评价资料，健全绩效评价管理体系，提

高绩效评价质量。关于 3个单位未制定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

问题，区农业农村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局已制定

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关于 3个单位项目库支撑力不强，预

算调增项目未列入项目库管理问题，区农业农村局、区卫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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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财政局自 2022 年起，所有资金项目均已纳入项目库。关于 2

个单位项目未按规定开展绩效评价问题，区农业农村局、区水利

局已完成相关项目的绩效自评。关于对下属单位资金运行绩效监

控不到位问题，区水利局按照合同约定拨付项目资金，同时督促

相关人员强化政策法规学习，提高责任意识，加强对下属单位资

金运行绩效监控。关于部分项目绩效目标不合理问题，区卫健局

已完善绩效评价目标和相关指标。

（六）关于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方面的问题

关于 4个单位未制定网络安全责任制等相关制度、1个单位

未严格执行网络保密管理制度问题，区交通局、区卫健局、区农

业农村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局已制定本部门网络

安全责任相关制度，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关于区教体局网络

安全资金保障不足、未按规定开展网络安全等级测评问题，区教

体局加大网络安全资金保障，定期开展网络安全等级测评，确保

消除安全隐患。

（七）关于其他方面的问题

关于 5个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问题，区交通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卫健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区金融监管局已

结合各单位实际情况制定了内部审计制度。关于 2个单位违规从

零余额账户转出资金问题（涉及金额 74.03 万元），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区水利局已根据需要办理了零余额账户个人补助代发业

务，严格按规定实施零余额账户管理。关于 2个单位机构改革后

账务合并不及时、会计凭证账务处理不及时问题，区农业农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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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委托第三方对改革单位进行资产负债清理，待审批后完成账务

合并，区卫健局已对相关账务进行了处理。

四、下一步措施

（一）压实整改责任。对整改难度大的问题，督促各部门单

位切实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深入分析原因，逐一制定整改“时间

表”“路线图”，明确整改要求、完成时限和具体责任人，确保每

一项问题都盯紧盯实、对账销号，全面兑现整改目标。

（二）增强监督力度。根据整改进度，持续跟踪督促，多部

门协力督导，多种方式督查，全面评估审计事项整改质效，扩大

审计整改影响力，确保审计整改工作有序有效。

（三）健全长效机制。坚持问题导向、效果导向相统一，在

抓整改的同时，通过规范管理、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机制等方式，

切实做到依法依规、求真务实，标本兼治、源头治理，力求从根

本上遏制同类问题发生。

特此报告。

淄川区人民政府

2022年 12月 11日

淄川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11日印发


